(單位名稱)
    辦理社區照顧關懷據點申請補助計畫書     附件2-1
一、基本資料
	申  請  
單  位 
	核 准 機 關、
日 期、文 號
	負  責   人
	地        址
	承   辦
人   員
	電   話

	
	
	職 稱
	姓 名
	
	
	

	
	
	
	
	
	
	

	（申請單位負責人簽章，並請加蓋單位章）


二、目的：
落實健康六星計畫，由在地人照顧在地人之原則，提供餐飲、送餐、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、諮詢資源轉介、提供場地辦理健康促進活動…等多元服務，讓年長者有溫馨之居住環境，落實老人生活改善，且能增進年長者人際互動機會，並能啟發敬老尊賢於社區之美德，以營造一健康、倫理的社區，落實福利社區化之理念。
三、指導單位：衛生福利部社會及家庭署、花蓮縣政府
[bookmark: _Hlk219727687]四、執行單位：(單位名稱)   
              本單位為□新設置據點或□自  年  月  日設置之據點
五、實施期程：115年01月~12月
六、實施地點：
（一）社區照顧關懷據點：場域名稱(例:xx活動中心) 
  地址：(活動地點地址) 
（二）服務區域範圍： 
七、服務對象：對本計畫有需求之65歲以上老人。
八、服務項目與內容：
（一）老人與弱勢者需求調查。
 (二) 關懷訪視、電話問安、諮詢轉介服務。
（三）健康促進活動，館室內量血壓、休閒、文康、復建等服務。            
（四）辦理醫療健檢、衛教、環保、治安、法律、消防、防護救災..等知識
      宣導講座。
 (五) 資源轉介服務。
 (六) 定期召開志工會議。


	服 務 項 目
	服 務 方 式

	關懷訪視
	由志工排班、針對所提供個案定期實施家訪，並提供量血壓、體溫、及生活諮詢服務、整理居家環境，並紀錄備查。

	電話問安諮詢轉介服務
	由志工排定個案，電話問安、生活諮詢、資源轉介服務。

	餐飲服務
	由據點針對服務轄區內獨居長者、身心障礙者等對象，依區域特性及民眾需求，定期或不定期提供送餐或共餐服務。

	健康促進活動
	由志工定點量血壓、體溫、義診活動及老人健康講座、體操活動等，並列冊記錄。


九、預期效益(服務目標值)：
(一)提供關懷訪視服務     人/年，   人次/年。
(二)辦理電話問安諮詢服務    人/年，   人次/年。
(三)辦理餐飲服務 共計     人/年，   人次/年。
(共餐    人/年，   人次/年;送餐服務   人/年，   人次/年。)
(四)辦理健康促進活動   場/年，   人/年，    人次/年。

	
本據點所在村(里)

老人人口分析表
	    鄉(鎮、市) 
    村(里)      戶
	      人
	

	
	65歲以上老人
	      人
	占 全 社 區 人 口
   ﹪

	
	獨居老人
	      人
	占 全 社 區 人 口
   ﹪

	
	失能老人
	      人
	



十、人力來源：
  （一）現有志工   人，已領志願服務紀錄冊    人，65歲以上
        志工    人。
  （二）預定開發關懷志工   人。
備註：申請單位請檢附立案證書影本、章程影本、負責人當選證書影本、法人登記證書影本備查及自籌款證明等文件。
